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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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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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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制品制造业作业人群职业健康保护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陶瓷制品制造业作业人群职业健康保护的基本要求、职业病危害识别、职业病危害控

制、职业健康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陶瓷制品制造业作业人群职业健康保护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59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60/300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GBZ/T 189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GBZ/T 192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GBZ/T 194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GBZ/T 195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用规范 

GBZ/T 203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 

GBZ/T 204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信息指南 

GBZ/T 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GBZ/T 225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 

GBZ/T 229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GBZ/T 296 职业健康促进名词术语 

GBZ/T 298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GB 262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2890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 13691 陶瓷生产防尘技术规程 

GB/T 16251 工作系统设计的人类工效学原则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 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T 38144 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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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WS/T 757 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T/WSJD 13 职业人群心理健康促进指南 

T/WSJD 14.1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的工效学预防原则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Z/T 22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陶瓷 ceramic 

用粘土、瓷石、长石、石英等原料经过粉碎、成型、干燥、烧成、施釉等典型生产过程而得到的具

有一定形状和强度的制品，是多晶、多相的无机非金属固体硅酸盐材料和制品的通称。 

[来源：GB 13691—2008，3.1] 

3.2  

职业病危害因素 occupational hazards 

在职业活动中产生和（或）存在的、可能对职业人群健康、安全和作业能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或

条件，包括化学、物理、生物等因素。 

[来源：GBZ/T 224—2010，2.6] 

3.3  

健康素养 health literacy 

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

康的能力。 

[来源：GBZ/T 296—2017，2.1] 

3.4  

健康行为 health behavior 

个体或群体所采取的以改善和保持健康状态，或预防疾病与伤害为目的的行为，包括基本健康行为、

预警行为、保健行为、避开环境危害和戒除不良嗜好等五类。 

[来源：GBZ/T 296—2017，5.7] 

3.5  

行为干预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运用传播、教育、指导、说服、鼓励与限制等方法和手段，帮助个体或群体改变不健康的工作、生

活方式及行为，使其自觉采纳健康行为，养成有利于健康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的过程。 

[来源：GBZ/T 296—2017，3.6，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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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陶瓷制品制造业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应当强化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和前期预防工作，建立、健

全各项职业病防治制度及其责任制，逐步淘汰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确保工作场

所符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要求。 

4.2 企业应基于职业病危害程度，开展分类管理，采用消除替代、工程控制、个体防护、职业病危害因

素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等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落实职业病危害的综合治理。 

4.3 企业应基于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性质和特点，开展职业病危害告知、职业健康培训、人类工效

学及职业心理学指导等职业健康管理措施，通过多层次的行为干预手段，提高劳动者的健康素养，建立

良好的健康行为。 

4.4 企业应遵循“持续改进”管理体系，定期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评估，实施“评估-改进-评估”的管

控路径，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控能力提升的内生机制。 

5 职业病危害识别 

5.1 行业范围 

陶瓷制品制造业范围见附录 A。 

5.2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原料制备：储运→配料→球磨→化浆→过筛→制粉（造粒、压滤、练泥）→原料（浆料、泥料、粉

料）。 

成型：原料→成型（滚压、挤压、等静压、注浆）→修坯→粘接→烧成（素烧）→吹灰→素检→抛

光→素坯。 

施釉：素坯→施釉（喷釉、淋釉）→烧成（釉烧、烘烤）→切割→打磨→坯体。 

彩饰：打样→配料→印刷→上胶、洗网→贴花→镶金→烤花→成品 

修补：次品→喷砂→补釉→打磨→成品 

模具制作：分片→配料→搅拌→制模→修模→成品。 

其他：水煤气制备（装卸、探火）、废品回收（碎料）等。 

5.3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参考 GBZ 2.1和 GBZ 2.2的规定，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识别，各岗位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见表 B.1。 

5.4 辅助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5.4.1 检修中焊接作业接触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紫外辐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臭氧等。 

5.4.2 油漆作业接触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 

5.4.3 生产污水处理作业接触氢氧化钠、硫酸、其他粉尘等。 

5.5 劳动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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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原料制备工段的储运、配料、下料岗位为搬举或搬运重物、推或拉重物等高强度作用力负荷作业，

过长时间的负荷和/或疲劳会导致或促进肌肉骨骼退行性损伤，特别是下背部。 

5.5.2 滚压、挤压、等静压、注浆、抛光、喷砂、喷釉、印刷岗位为高重复性工作类型和持续站立作业

姿势，修坯、粘接、打磨岗位为高重复性工作类型和持续久坐作业姿势。长时间重复肌肉负荷和长时间

不良固定姿势可导致肌肉疲劳，如不能保证充分恢复，可能会导致肌肉结构不可逆性改变。 

6 职业病危害控制 

6.1 工艺、设备和物料 

6.1.1 优先选择机械化、自动化、密闭化和湿式作业等有利于职业病危害防治的工艺、技术、材料和设

备，禁止选用国家淘汰的工艺、技术、材料和设备。 

6.1.2 加强工艺技术革新，用无害替代有害、低毒危害替代高毒危害的工艺、技术和材料，以低噪声工

艺及设备替代高噪声工艺及设备。 

6.1.3 粘土、瓷石、长石和石英等原辅料应设置专门场所集中贮存，并采取围挡、隔离和喷淋洒水等措

施；以粉料存在的原辅材料宜优先采用料仓储存；工作场所的原辅料储存装置应加盖或封闭。 

6.1.4 输送易于逸散粉尘的原辅料优先选用全密闭管道。如选择皮带输送与转运的，应加强运输过程中

的隔离围挡；选择机车方式转运的，应加强驾驶舱的密闭围挡。 

6.2 总体布局 

6.2.1 厂区总平面布置应符合 GBZ 1、GB 50187的要求。 

6.2.2 噪声与振动较大的球磨机、制粉机、造粒机、练泥机、成型设备和抛光机等宜安装在单层厂房内；

当厂房为多层建筑物时，宜安装在底层，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减振措施。 

6.2.3 烧成车间等产生大量热量的车间宜采用单层建筑，车间纵轴宜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当受

条件限制时，其夹角不得＜45 °；窑炉尽可能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 

6.2.4 印刷车间等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的车间宜采用单层建筑。当厂房为多层建筑物时，宜布置在建筑物

的高层；如必须布置在下层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上层空气。 

6.2.5 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控制室、操作室和休息室应尽可能远离粉尘或化学物质的发生源、噪

声源以及生产性热源。 

6.3 建筑卫生 

6.3.1 以自然通风为主的厂房，车间天窗设计应符合 GBZ 1 的要求。空调厂房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9

的要求。 

6.3.2 空调车间新风系统应符合 GB 50019和 GBZ 1 的要求，宜将新风直接送至作业岗位。车间最小新

风量应取下列三项中的较大值：⑴人员所需新风量应不小于 30 m
3
/h；⑵车间排风和保持室内正压所需

风量之和；⑶满足稀释化学物质的通风换气次数要求。 

6.3.3 烧成车间应避免西晒，厂房侧窗上方宜设置遮阳、遮雨的固定板（棚）。 

6.3.4 车间办公室和休息室宜靠近厂房独立布置，同时应满足采光、照明、通风和隔声等要求。 

6.3.5 车间地面应无积水、积油、杂物、障碍物和绊脚物；坑、壕、池应设置盖板或护栏；脚踏板应完

好、牢固且防滑。产生粉尘的车间地面应平整防滑，宜设坡向排水系统，并设有冲洗地面和墙壁的设施。 

6.3.6 厂房内的建筑物构件、设备设施应减少积尘平面和易积尘的凹凸部分；地面、墙壁、屋顶内面应

平整光滑，墙角呈圆角，便于清扫。 

6.3.7 楼梯间、通往各楼层的门洞宜安装可自动关闭的门或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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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供各种设备、溜管、管道穿过的层间楼板和隔墙上的孔洞、缝隙应予以密封；各种设备、溜管、

管道应密闭，减少连接点或中间环节，降低物料落差。 

6.4 防尘、防毒 

6.4.1 存在或产生生产性粉尘与化学物质的工作场所或生产过程，应依据 GBZ 1、GBZ/T 194 的要求设

置防尘、防毒设施。 

6.4.2 存在或产生生产性粉尘、化学物质的装置及工序，宜根据生产特点和有害物质特性设置局部排风

或送风装置。局部排风罩的设置和控制风速应符合 GBZ/T 194、GB/T 16758 和 WS/T 757 的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1) 通风柜开口面的控制风速不低于 1.0 m/s（粉尘）、0.5 m/s（化学物质）。 

2) 侧吸式、下吸式排风罩的控制风速不低于 1.0 m/s（粉尘）、0.5 m/s（化学物质）；上吸式排

风罩的控制风速不低于 1.2 m/s（粉尘）、0.5 m/s（化学物质）。 

3) 排风罩的形状应有利于有害物质的控制，罩口边长不小于尘（毒）化区的长度，扩张角不宜超

过 60 °。 

4) 密闭罩应拆卸方便，并设置必要的观察窗、操作门或检修门。缝隙、孔洞面积应尽可能小，检

修门应避开气压较高的部位。 

6.4.3 主要工序防尘、防毒 

6.4.3.1 原料制备 

1) 原料堆场应设置坡向排水系统，四周设置沟渠。 

2) 配料工序宜优先采用自动化称量及输送系统，或设置四面围挡和局部排风设施。 

3) 采用球磨粉碎工艺时，宜使进料、输送、卸料工序实现机械化。如采用手工进料、卸料，应设

置四面围挡和喷雾抑尘系统。 

4) 采用雷蒙机粉碎工艺时，应采用机械化、自动化作业，控制室与粉尘作业区采取隔离措施。 

5) 筛滤机宜采用湿式作业，出料口设置四面围挡和局部排风设施。 

6) 制粉机出料口宜采用自动化工艺或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7) 干式振动筛宜设置密闭罩，出料口设置四面围挡和局部排风设施。 

8) 压滤机下部应设置围堰，设置坡向排水系统。滤布应设置专室存放、洗涤。 

6.4.3.2 成型 

1) 使用粉料的静压成型工序宜采用自动化、机械化作业，或采用密闭措施，并设置排风设施。 

2) 使用泥料的滚压或挤压成型工序应精确控制放入模具的泥块重量，减少压坯后的余泥，多余的

泥料应收集在专用容器内。 

3) 使用浆料的注浆成型工序应避免泥浆外溢，多余的浆料应收集在专用容器内。 

4) 修坯宜采用湿式或半干式作业。如采用干法作业，应在作业点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5) 粘接附件的坯件宜采用湿修湿接。如采用干修干接，应在作业点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6) 坯体钻孔宜采用湿式或半干式作业。如采用干法钻孔，应在作业点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7) 陶瓷坯体的存放及转运，宜使用带坯架的“坯车”，干燥设备应方便“坯车”进出。 

8) 抛光宜采用湿式作业。如采用干式抛光，应设置密闭罩和排风设施。 

9) 吹灰工序应设置独立吹灰室，配备柜式排风罩。 

10) 坯体打磨工序宜设置排风柜，或设置外部排风罩，同时加设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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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3 施釉 

1) 淋釉工序应采用自动化、机械化作业。 

2) 灌釉工序宜设置排风柜。 

3) 手工喷釉工序宜设置通风柜，并在开口面加设活动式上下推拉门。 

4) 去底釉工序宜采用湿法擦底。如采用干法擦底，应在作业点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5) 切割、打磨工序宜采用湿式作业，或设置外部吸气罩，同时加设围挡。 

6.4.3.4 彩饰 

1) 打样工序应设置局部排风设施，并采用软帘进行围挡。 

2) 配料工序应设置排风柜。 

3) 印刷车间应设置新风系统并直接送至劳动者作业区，车间换气次数宜≥6次。 

4) 印刷机、刷胶机等设备应设置上吸罩，四周加软帘包围，或在装置边缘设置槽边罩。 

5) 洗网工序应设置独立洗网房，优先采用自动化、机械化洗网工艺。如采用手工洗网，应设置局

部排风设施，劳动者应位于上风向。 

6) 镶金工序应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6.4.3.5 修补 

1) 喷砂工序宜设置局部排风、观察窗和作业手套的密闭喷砂箱。 

2) 手工补釉工序宜设置通风柜，并在开口面加设活动式上下推拉门。 

3) 手工打磨、磨底工序宜采用湿式作业，或设置外部吸气罩，同时加设围挡。 

6.4.3.6 模具制作 

1) 配料工序应设置排风柜。 

2) 制模工序应采用湿式作业。 

3) 注浆工序应避免浆料外溢，多余的浆料应收集在专用容器内。 

4) 修模工序宜设置排风柜，或设置外部吸气罩，同时加设围挡。 

6.4.4 存在粉尘危害作业的工作场所，应在班前、班末对作业区域及工器具进行整理和清洁。清洁作业

应采取湿式或真空清扫的方式。 

6.5 防噪声 

6.5.1 存在噪声的设备、装置或生产过程，应依据 GBZ 1、GB/T 50087的要求设置防噪减振设施。 

6.5.2 尽可能选用噪声强度较低的球磨机、筛滤机、制粉机、造粒机、成型设备、抛光机、气动工具、

搅拌机和喷砂机等设备。 

6.5.3 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球磨、抛光和喷砂等设备宜集中隔离布置，并采取相应的隔声和

减振等控制措施。 

6.5.4 宜选用静音气枪，气枪气源加设调压阀，使用低噪声气枪调节头（锥形），或针对气枪设置消声

器。 

6.5.5 空压机、风机等产生高强度空气动力性噪声的设备，应单独隔离布置，并在空压机进、排气口设

置消声器，设备底部安装减振基础。 

6.5.6 根据劳动者暴露的噪声强度等效声级，依据接触时间减半，噪声接触限值增加 3 dB(A)的原则，

尽可能缩短劳动者的接噪时间。 

6.5.7 储运、球磨、过筛、制粉、造粒、打磨、切割、碎料等噪声作业岗位，应制定听力保护计划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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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内容包括：加强噪声源的工程控制，尽可能减少噪声暴露人数，定期进行噪声测量，为劳动者

配备合适的护听器，及时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和培训等。 

6.6 防高温 

6.6.1 存在高温的工作场所或生产过程，应依据 GBZ 1的规定设置防暑降温措施。 

6.6.2 窑炉、烘烤炉和烤花炉等应设置隔热壁，同时设置余热排风设施，保持窑内微负压状态。 

6.6.3 针对烧成工序的装坯、卸坯作业，劳动者应位于上风侧。 

6.6.4 调整作业劳动－休息制度，尽可能缩短劳动者接触高温的时间。 

6.6.5 当高温作业时间较长，工作地点的热环境参数达不到卫生要求时，可采用局部送风降温措施。 

6.6.6 针对高温作业劳动者，采取相关的保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 供应含盐清凉饮料（含盐量 0.15 %～0.2 %），饮料水温不宜高于 15 ℃，增加膳食总热量和蛋

白质含量； 

2) 配备耐热、热导率小而透气性能好的工作服或者隔热服。 

6.7 辅助用室 

6.7.1 有害作业场所的车间办公室、休息室、更/存衣室等设置应符合 GBZ 1的要求。 

6.7.2 原料制备车间、成型车间、烧成车间、施釉车间和印刷车间等应设置独立的更/存衣室。 

6.7.3 高温作业车间应设有工间休息室。休息室应远离热源，并采取通风、降温、隔热等措施，使温度

≤30 ℃，设有空调的室内气温应保持在 24 ℃～28 ℃。 

6.8 应急救援 

6.8.1 应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机制，明确应急救援机构或组织。 

6.8.2 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施，包括但不限

于： 

1) 不断水的冲淋、洗眼设施； 

2) 气体防护柜、个人防护用品； 

3) 急救包或急救箱以及急救药品； 

4) 转运病人的担架和装置； 

5) 急救处理的设施以及应急救援通讯设备等。 

6.8.3 使用和储存稀释剂、油墨、胶水和清洗剂等化学品的场所，应设置事故通风装置，事故通风宜由

经常使用的通风系统和事故通风系统共同保证。事故通风下的换气次数应≥12次/h。 

6.8.4 印刷车间、化学品仓库等场所应参照 GB/T 38144 的规定设置冲淋、洗眼设施，技术要求包括但

不限于： 

1) 保证劳动者 10 s 内能够到达，覆盖半径一般为 15 m； 

2) 能连续供水或存水量能保证连续冲水 15 min； 

3) 洗眼器水压≥0.2 Pa。 

6.8.5 烧成车间、印刷车间和化学品仓库等场所应设置急救药箱，配备高温中暑和化学中毒处置药品。 

6.8.6 探火作业场所宜设置固定式一氧化碳报警仪。 

6.8.7 应定期组织针对高温中暑和化学中毒等内容的应急救援演练。 

6.9 设施维护 

6.9.1 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施与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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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并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6.9.2 防尘、防毒设施应由专人进行定期测试和维护管理，结合工作场所粉尘和化学物质浓度，定期评

估防尘、防毒效果。不能满足要求的，应进行必要的改造升级。 

6.9.3 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时对磨损或松动部件进行更换或调整加固，对移动部件添加润滑油等，

减少设备的振动和碰撞。 

7 职业健康管理 

7.1 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 

7.1.1 设立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 

7.1.2 制定职业健康保护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7.1.3 建立、健全岗位职业健康操作规程，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结果，确定职业病危害控制的具体要求，并基于岗位作业的具

体流程，明确相关作业（操作）序列上的危害控制要求。 

2) 操作规程包括作业前、中和后三个环节，涵盖作业前准备、进入工作场所、作业启动及作业过

程中职业病防护设施操作、作业结束后清洁整理、离开作业场所等。 

3) 统筹考虑职业健康、职业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风险，将职业病危害防治纳入岗位整体操作规程。 

4) 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变化的，应基于最新的风险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操作规程。 

7.2 前期预防 

应按要求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组织

实施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及时、如实向所在地职业健康监管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并接受监督。 

7.3 职业病危害告知 

7.3.1 在产生或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材料（产品）包装和贮存场所设置

相应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对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在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危害告

知卡。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告知卡应符合 GBZ 158、GBZ/T 203和 GBZ/T 204的要求。 

7.3.2 在办公区域、工作场所入口处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7.3.3 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

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7.4 检测与评价 

7.4.1 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对矽尘、高温和噪声等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动

态观察，及时发现和处理职业病危害隐患。 

7.4.2 陶瓷制品制造业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风险类别，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对不符合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的工作场所及作业岗位，应制定整改方案，及时采取治理措施。 

7.4.3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现场采样与测量、实验室检测应符合 GBZ 159、GBZ/T 192、GBZ/T 189、GBZ/T 

160和 GBZ/T 30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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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7.5.1 依据 GB 39800 的要求，制定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与发放计划，为劳动者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

用品，并指导劳动者正确佩戴及使用。 

7.5.2 依据 GB/T 18664、GB 2626和 GB 2890的要求，接触矽尘的劳动者应配备 KN 95及以上防颗粒物

呼吸器，接触石膏粉尘的劳动者应配备 KN 90及以上防颗粒物呼吸器，印刷、上胶和手工洗网等接触有

机溶剂岗位的劳动者应配备防毒面具。 

7.5.3 依据 GBZ/T 195的要求，印刷、上胶和手工洗网等接触有机溶剂岗位的劳动者应配备防化学品手

套和防护围裙；手工洗网等可能存在有机溶剂飞溅岗位的劳动者应配备职业眼面部防护用品。 

7.5.4 依据 GB/T 23466 的要求，为接触噪声劳动者配备适宜的护听器，确保劳动者实际暴露的噪声强

度在 85 dB(A)以下，最好在 75 dB(A)至 80 dB(A)之间。 

1) 劳动者暴露于工作场所 LEX,8h为 85 dB～95 dB的，应选用护听器 SNR为 17 dB～34 dB的耳塞或耳

罩； 

2) 劳动者暴露于工作场所 LEX,8h≥95 dB的，应选用护听器 SNR≥34 dB 的耳塞、耳罩或者复合防护，

耳塞和耳罩组合使用时的声衰减值，可取二者中较高的声衰减值增加 5 dB估算。 

7.5.5 为接触高温的劳动者配备防热伤害手套；接触手传振动的劳动者配备防振动手套；接触红外线的

劳动者配备防护眼镜。 

7.5.6 定期开展劳动者个人防护用品佩戴及使用培训，建立个人防护用品发放登记制度，及时更换破损

或失效的个人防护用品。 

7.6 职业健康培训 

7.6.1 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2) 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 

3) 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 

7.6.2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 

2) 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 

3)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 

4) 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 

5) 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 

7.6.3 劳动者上岗前和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 

2)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3) 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 

4)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 

5) 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 

7.6.4 职业健康保护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劳动者健康素养、健康行为及行为干预； 

2) 化学中毒、高温中暑症状及应急救援方法； 

3) 工作相关疾病的防治知识； 

4) 慢性病防治知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 

5) 传染病防治知识（肝炎、结核、艾滋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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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类工效学知识； 

7) 职业紧张与心理卫生知识。 

7.6.5 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

应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健康培训。 

7.7 职业健康监护 

7.7.1 应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7.7.2 对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应组织开展应急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 

7.7.3 健康检查项目、检查周期应符合 GBZ 188的要求，健康检查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劳动者。不得安

排未经上岗前（包括转岗）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

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7.8 职业病诊断 

7.8.1 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或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所在地职业健康监管部门报告。 

7.8.2 应及时安排疑似职业病患者进行职业病诊断，在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

除或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7.8.3 应当保障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病待遇，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

查。 

7.8.4 对于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病人，应调离原岗位，并妥善安置。 

7.9 人类工效学及职业心理学指导 

7.9.1 参照 GB/T 16251 的要求，做好人类工效学工作系统的设计，内容包括工作组织、工作任务、工

作环境、工作设备、硬件和软件、工作空间和工作站等，以提高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和人身安

全。 

7.9.2 组织劳动者开展人类工效学培训，控制工作过程中失误、不安全的行为，减少事故及不良结局的

发生。 

7.9.3 参照 T/WSJD 14.1的要求，定期组织人员制定干预方案和评估计划，全面识别工作系统中可能存

在的工效学危害因素和危险源，预测和评估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的发生风险，持续改进现有作业环境

和作业条件，预防和减少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的发生。 

7.9.4 组织劳动者开展康复、理疗相关的指导及培训，解决各类肩、颈、腰损伤的问题，提高生活质量。 

7.9.5 参照 T/WSJD 13的规定，制定作业人群心理健康促进计划，组织开展职业人群心理健康培训，解

决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紧张、歧视、职业倦怠、抑郁、焦虑和骚扰等问题，减少工作事故、心理障碍

和各种身心疾患的产生。 

7.10 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与行为干预 

7.10.1 劳动者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职业健康知识，提高职业健康素养，遵守职业

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企业制定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7.10.2 劳动者应了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告知卡，知悉工作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对人体的健康损害及相应的防护措施。 

7.10.3 劳动者应知悉岗位配备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作业时确保防护设施开启，并始终保持在防护设施

的有效控制范围内进行作业。 

7.10.4 劳动者应掌握与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相适宜的个人防护用品的性能、正确佩戴和维护方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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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时应始终确保正确使用和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7.10.5 劳动者应定期参加应急救援演练，熟悉应急救援设施及物品的设置区域与存放位置，并能正确

使用。 

7.10.6 劳动者应主动参加企业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不得以各种理由推脱。 

7.10.7 劳动者应积极参与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的民主管理。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时，应及时报

告；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危及生命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

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 

7.10.8 规范劳动者的健康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转运、装卸陶瓷坯体时，应轻拿轻放； 

2) 吹灰作业时，禁止劳动者用口吹灰； 

3) 喷釉、补釉、吹灰等岗位，喷枪方向应指向柜式排风罩的吸气方向； 

4) 接触粉尘、化学物质的劳动者，作业时应位于机械通风或自然通风的上风侧； 

5) 接触高温的劳动者，作业时应位于生产性热源的上风侧；设置局部送风设施时，应位于送风范

围内； 

6) 设置柜式排风罩（含通风柜）的岗位，劳动者和作业设备的连线方向宜与排风罩吸气方向保持

一定角度（30 °～90 °），避免在劳动者胸前形成涡流； 

7) 减少在危害发生源、通风不良区、污染源下风向和高噪声设备等区域的停留时间； 

8) 存在粉尘、化学物质的工作场所严禁进食和吸烟； 

9) 严禁穿工作服进入餐厅等非工作场所，并不得将工作服带回家中； 

10) 保持皮肤清洁，禁用有机溶剂洗手； 

11)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戒烟戒酒，合理膳食，坚持积极向上的工作和生活态度。 

7.11 外包作业管理 

7.11.1 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开展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应对其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进行评估，具备相应

防护条件的方可委托；接受其他单位职业病危害作业委托的，应对本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进行评

估，具备相应防护条件的方可接受委托。 

7.11.2 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应将劳务派遣工纳入本企业劳动者统一管理，告知其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采取相应的职业病危害控制和职业健康管理措施，配备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7.12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评估 

7.12.1 参考 GBZ/T 229、GBZ/T 298的要求，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和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健

康风险评估。 

7.12.2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定期组织生产部门、工程技术部门、工会和职业卫生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和

邀请的职业卫生专家，共同对本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评估。 

7.12.3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2) 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情况； 

3) 职业健康档案的建立情况； 

4) 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5)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的设置情况； 

6)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的配置和使用情况； 

7) 应急救援设施的设置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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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辅助用室的设置情况； 

9) 职业健康培训开展情况； 

10)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开展情况； 

11)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开展情况； 

12) 职业健康监护开展情况、劳动者健康情况和职业病发情情况； 

13) 职业病防治专项经费的落实情况； 

14)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意见建议； 

15) 劳动者健康素养与行为评估。 

7.12.4 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应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并督促落实；对于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变化的

工作场所及作业岗位，应重新进行职业病防治工作评估。 

8 职业健康档案 

8.1 将职业健康保护全过程的文字、图纸、照片、报表、影像等文件、材料，按年度进行案卷归档，及

时编号登记，入库保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职业健康保护计划和实施方案、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生产

工艺及设备资料、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资料、职业病危害告知资料、检测与评价资料、个人使用的职业

病防护用品管理资料、职业健康宣传培训资料、职业健康监护资料、职业病诊断资料、职业病防治工作

评估资料等。 

8.2 设立专门的档案室或指定专门的区域存放职业健康档案，并指定机构和专（兼）职人员负责。 

8.3 企业发生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情形的，应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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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陶瓷制品制造业范围 

本文件中陶瓷制品制造业具体范围见表A.1。 

表 A.1 陶瓷制品制造业细目及说明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C 30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 307 — 陶瓷制品制造 — 

— — — 3071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指用于建筑物的内、外墙及地面装饰或耐酸腐蚀的陶瓷

材料（不论是否涂釉）的生产活动，以及水道、排水沟

的陶瓷管道及配件的制造 

— — — 3072 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指卫生和清洁盥洗用的陶瓷用具的生产活动 

— — — 3074 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指以粘土、瓷石、长石、石英等为原料，经破碎、制泥、

成型、烧炼等工艺制成，主要供日常生活用的各种瓷器、

炻器、陶器等陶瓷制品的制造 

— — — 3075 陈设艺术陶瓷制造 

指以粘土、瓷土、瓷石、长石、石英等为原料，经制胎、

施釉、装饰、烧制等工艺制成，主要供欣赏、装饰的陶

瓷工艺美术品制造 

— — — 3076 园艺陶瓷制造 
指专门为园林、公园、室外景观的摆设或具有一定功能

的大型陶瓷制造 

— — — 3079 其他陶瓷制品制造 

指以石英、长石、瓷土等为原料，经制胎、施釉、装饰、

烧成等工艺制成的实用陶瓷的制造，以及其他未列明的

陶瓷制品的制造 

注：本表摘录自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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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陶瓷制品制造业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及防控策略 

B.1  陶瓷制品制造业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策略见表B.1。 

表 B.1 陶瓷制品制造业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策略 

工段 岗位（工种） 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可能引起的职业病 工程防护 个体防护 

原料制备 

储运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护听器 

配料、下料 矽尘 矽肺 自动物料称量、输送系统；四面围挡；负压排风 防尘口罩 

球磨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自动化工艺；湿式作业；放料时四面围挡 防尘口罩；护听器 

过筛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自动化工艺；湿式作业；出料时四面围挡；减振 防尘口罩；护听器 

化浆 矽尘 矽肺 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 

制粉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自动化工艺；放料时四面围挡 防尘口罩；护听器 

造粒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减振 防尘口罩；护听器 

压滤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自动化工艺；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护听器 

练泥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减振 防尘口罩；护听器 

成型 

滚压、挤压、等静压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自动化工艺；湿式作业；减振 防尘口罩；护听器 

注浆 矽尘 矽肺 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 

修坯 矽尘 矽肺 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 

粘接 矽尘 矽肺 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 

烧成（素烧） 矽尘、高温 矽肺；中暑 全面通风；隔热；余热排风 防尘口罩；防热伤害手套 

吹灰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护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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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陶瓷制品制造业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策略（续） 

工段 岗位（工种） 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可能引起的职业病 工程防护 个体防护 

成型 
素检（打磨） 矽尘、噪声、手传振动 矽肺；噪声聋；手臂振动病 局部排风罩，三面围挡；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护听器；

防振手套 

抛光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隔声间 防尘口罩；护听器 

施釉 

喷釉 矽尘、氧化锌、噪声 矽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通风柜 防尘口罩；护听器 

淋釉 矽尘、氧化锌、噪声、高温 矽肺；噪声聋；中暑 湿式作业；密闭排风；围挡；减振；隔热；余热排风 
防尘口罩；护听器；

防热伤害手套 

灌釉 矽尘、氧化锌 矽肺 湿式作业；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 

烧成（釉烧） 矽尘、高温 矽肺；中暑 全面通风；隔热；余热排风 
防尘口罩；防热伤害

手套 

烘烤 高温 中暑 隔热；全面通风 防热伤害手套 

切割 矽尘、噪声、手传振动 矽肺；噪声聋；手臂振动病 局部排风罩，三面围挡；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护听器 

打磨 矽尘、噪声、手传振动 矽肺；噪声聋；手臂振动病 局部排风罩，三面围挡；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护听器；

防振手套 

彩饰 

打样 
二甲苯、正丁醇、甲醇、萘、丙

酮、乙酸甲酯、乙苯、二氯甲烷 

二甲苯中毒；甲醇中毒；其他化

学中毒 
局部排风罩；全面通风 防毒面具 

配料 正丁醇、萘 其他化学中毒 柜式排风罩 防毒面具 

印刷 

正丁醇、甲醇、萘、异佛尔酮、

乙酸乙烯酯、甲苯、二甲苯、丙

酮、乙酸甲酯、乙苯、二氯甲烷、

噪声 

甲苯中毒；二甲苯中毒；甲醇中

毒；其他化学中毒；噪声聋 
局部排风罩；全面通风；减振 防毒面具；护听器 

上胶、洗网 

苯、甲苯、二甲苯、环己酮、丙

酮、乙苯、乙酸甲酯、甲醇、二

氯甲烷、双丙酮醇 

苯中毒；苯所致白血病；甲苯中

毒；二甲苯中毒；甲醇中毒；其

他化学中毒 

局部排风罩；负压清洗房；全面通风 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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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陶瓷制品制造业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策略（续） 

工段 岗位（工种） 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可能引起的职业病 工程防护 个体防护 

彩饰 
镶金 甲醇、松节油 甲醇中毒；其他化学中毒 局部排风罩 防毒面具 

烤花 高温 中暑 全面通风；隔热；余热排风 防热伤害手套 

修补 

喷砂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带排风的密闭喷砂箱；隔声 防尘口罩；护听器 

补釉 矽尘、氧化锌、噪声 矽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通风柜 防尘口罩；护听器 

打磨 矽尘、噪声、手传振动 矽肺；噪声聋；手臂振动病 局部排风罩，三面围挡；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护听器；

防振手套 

模具制作 

配料 石膏粉尘 其他尘肺 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 

搅拌 噪声 噪声聋 隔声 护听器 

分片、制模、修模 石膏粉尘 其他尘肺 湿式作业；柜式排风罩 防尘口罩 

水煤气制

备 

煤场装卸 煤尘、噪声 煤工尘肺；噪声聋 湿式作业 防尘口罩；护听器 

探火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高温 
一氧化碳中毒；氮氧化合物中

毒；中暑 
全面通风 

防毒面具；防护眼

镜；防热伤害手套 

废品回收 碎料 矽尘、噪声 矽肺；噪声聋 自动化作业；喷雾降尘；隔声 防尘口罩；护听器 

 

B.2  本文件列举了陶瓷制品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可能导致的职业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由生产工艺及使用的原辅料确定，鉴于

不同的企业在生产工艺和原辅材料上存在差异，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也不尽相同（如彩饰工序使用的油墨、稀释剂、清洗剂不同，则印刷过程中劳动者接

触的危害因素种类也不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http://baike.baidu.com/view/472047.htm

